
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 
現鈔、有價證券、黃金、物品等入出境登記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入境旅客                 起程地 ผู้โดยสารขาเข้าจาก 
：           

□出境旅客                目的地 ผู้โดยสารขาอกจาก 

日期       ：年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        

飛機/輪船班次          /          ：         

姓名     ：姓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

出生年月日(西元)               （ .ศ.）：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

護照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   ； 

身分證號碼（本國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

性別   ศ：□男     □女     ，國籍        ：         

永久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臺住址 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A. 現金       ： 

□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□人民幣        ：      

□美金              ：     □日幣    ：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：     

B. 無記名之有價證券面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（請加註幣別）(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旅行支票            ：     □其他支票          ：     

□本票                 ：     □匯票       ：     □其他      ：     

C. □黃金           件         公斤          

D.物品        □鑽石         件         公斤          

□寶石         件       公斤          □白金            件       公斤
         

用途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來源：                  （例如：國家、管道）（    ：     ศ           ） 

茲聲明全部申報均屬正確無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旅客簽名 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海關處理欄                   ศ               

財政部關務署             關 關員核章                
   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入出境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才為帶下列物品，應填具本表向海關申報：(1)新臺幣現金逾 10 
萬元、人民幣現金逾 2 萬元或外幣現金總價值逾等值美金 1萬元、(2)無記名有價證券總面額逾等
值美金 1萬元、(3)黃金總價值逾美金 2萬元、(4)超越自用目的之鑽石、寳石、白金總價值逾等值
新臺幣 50萬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ศ      ：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(2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(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
                   (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人民幣超過限額部分，雖向海關申報，仍僅能於限額內攜入/出；新臺幣超逾限額部分，應於入/
出境前先向中央銀行申請核准，持憑查驗放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ศ 

3. 未申報或申報不實將依法沒入，或處以罰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本表內容請以正楷書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